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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八月

致：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

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航天工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为 “会议通知” ），上

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

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区5号楼如期召

开，由公司董事长胡庆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8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

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合计1,322人，代表股份415,182,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738%。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

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选举张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2,288,7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030%；反对2,

523,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078%；弃权37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92%。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2,435,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383%；反对反

对2,345,4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649%；弃权401,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6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6,33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8690%；反对8,

450,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354%；弃权39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5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6,186,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8332%；反对8,

606,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0730%；弃权38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3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06,086,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8092%；反对8,

79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190%；弃权2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18%。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

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页为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王 冠

侯镇山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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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8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8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

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14:30召开，公司董事长胡庆荣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市

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区5号楼。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322人，代表股份415,182,62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73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人，代

表股份338,548,6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20人，代表

股份76,633,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

司聘请的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张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288,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30％；反对2,523,3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8％；弃权3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40,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38％；反对2,

523,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27％；弃权37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35,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83％；反对2,345,4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9％；弃权4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886,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51％；反对2,

345,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06％；弃权401,8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335,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90％；反对8,450,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54％；弃权3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8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549％；反对8,

450,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73％；弃权396,8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186,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32％；反对8,606,9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30％；弃权38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37,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08％；反对8,

606,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12％；弃权389,3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086,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92％；反对8,797,5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90％；弃权2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38,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309％；反对8,

797,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00％；弃权298,2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9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侯镇山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5-07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雨虹” ）于2024年5月13

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于2024年6月17日完成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1,882.4639万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目前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750万股系激励对象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尚未办理完回购注销手续。

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因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的股权

激励限售股共计30,75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2,388,699,866股扣除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30,750股后的总股本2,388,

669,1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9.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

209,518,932.30元（含税）。 此外，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

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

股本（包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10，即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9.249880元=2,

209,518,932.30元÷2,388,699,866股×10（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9249880元/股。

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8月1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2,388,699,866股扣除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30,750股后的总股本2,388,669,

1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09,518,932.30

元（含税）。 此外，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根据现有总股本扣除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因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个人

原因被司法冻结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共计30,750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尚未

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88,699,866股扣除公司尚未完成回

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30,750股后的总股本2,388,669,11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9.25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8.32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a；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8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9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2、 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共计30,75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因

此， 本次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

润分配。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共计30,75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2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股东在除权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现金红利

在原托管证券公司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

权激励限售股共计30,75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33 李卫国

2 00*****303 许利民

3 01*****603 向锦明

4 01*****526 李兴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8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共计30,75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按公司总股

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

×10，即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9.249880元=2,209,518,932.30元÷2,388,699,866股×10（结果

取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9249880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

咨询联系人：张蓓

咨询电话：（010）5903199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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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33� � � � � � � � �转债简称：科沃转债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审议情况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有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在上述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并

签署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理财赎回的情况

2025年2月17日， 公司以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10,000万元， 公司于

2025年8月20日赎回了理财产品10,0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1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95.78万元，本

次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及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购买

金额

赎回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限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实际收

益额

中国银行

银行理财

产品

结构性存

款

10,000

10,

000

2025-2-1

7

2025-8-20 184日 1.90% 95.78

合计 10,000

10,

000

95.78

三、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购买产品的余额为0万元。

特此公告。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83� � � � � � � �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宏路1号办公楼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3,083,4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3,083,4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57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573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507,149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梁韵湘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080,801 99.9972 2,600 0.002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1,989,

204

99.8695 2,600 0.130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怡妮、蔡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08� � � � � � �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2025-068

债券代码：113589� � � � � � �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创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期间：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0张

● 回售金额：0元（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本次回售申报期内无投资者进行回售申报，无须办理向投资者支付回售资金等后续业务事项，本

次回售已完成。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5日披露了《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创转债” 可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并分别于2025年8月6日、2025年8月7日、2025年8

月8日、2025年8月9日、2025年8月12日、2025年8月13日、2025年8月14日、2025年8月15日、2025年8月16

日披露了关于 “天创转债” 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58、2025-059、2025-060、

2025-061、2025-062、2025-063、2025-065、2025-066、2025-067）。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天创转债” 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回售申报已于2025年8月18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售结果

“天创转债” 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8月18日，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27元/张（含

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天创转债” 回

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0张，回售金额为0元（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无需办理向投资者支

付回售资金等后续业务事项，本次回售业务已办理完毕。

（二）回售的影响

本次“天创转债” 回售金额为0元，公司无需向投资者支付回售资金，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

本情况等方面产生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天创转债” 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 � �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的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申东

日

是 8,510,000 4.02% 1.92%

其中部分

为高管锁

定股

否

2025-8

-19

2026-8

-19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资

金需要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合计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合计

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申东日

211,559,

098

47.82%

33,

470,

000

41,

980,,

000

19.84% 9.49%

15,570,

000

37.09%

143,

099,

323

84.39%

申今花

29,889,

100

6.76% 0 0 0.00% 0.00% 0 0.00%

22,

416,

825

75.00%

上海烜鼎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烜鼎长红七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424,

500

1.0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上海烜鼎私

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烜鼎长红六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424,

400

1.0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50,

297,

098

56.57%

33,

470,

000

41,

980,,

000

16.77% 9.49%

15,

570,

000

37.09%

165,

516,

148

79.45%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份冻结、标记情况；上表中申东日先生、申今花女士

“已质押股份情况” 和“未质押股份情况” 中涉及的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申东日先生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

制人申东日先生、申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且本次

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5-07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4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

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合肥经开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经开区支行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 (香港) 有限公司与供应商Toshiba� Electronic� Components� Taiwan�

Corporation之间的业务合作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80万元[等值400万美元（含）]，担保期限不超过

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八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八家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长沙怡亚通

供应链有限公司、辽宁怡亚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

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额度的

议案》

为补充流动资金、盘活资产，公司拟向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的融资租赁额度，期限不超过二年。 租赁物件权属、融资金额的支付方式、租金金额等各方权利义务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

的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予以修订。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

度（2025年修订）》。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于2025年9月5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5-08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9月5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5日9:15一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5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5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29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合肥经开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八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上述提案均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1栋3楼

2、登记时间：2025年9月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30至17:30。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须在2025

年9月2日17:30前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证券部，邮

编：518114。

采用邮件方式登记的，邮箱地址为：002183@eascs.com。

4、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吕品、常晓艳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8393322-3172

电子邮箱：002183@eascs.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附件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83

2、投票简称：怡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5日（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格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九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经开区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信用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八家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股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年月日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5-08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的

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被担保对象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怡

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

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会议具体内容如下：

(1)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伦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经开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

经开区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 (香港 ) 有限公司与供应商Toshiba� Electronic�

Components� Taiwan� Corporation之间的业务合作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80万元

[等值400万美元（含）]，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5)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八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八家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

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联怡国际（香港）有

限公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长沙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辽宁怡亚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名

称

成立

时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

比例

1

上 海 伦

楦 数 码

科 技 有

限公司

2008

年 11

月6日

100 万

人民币

李希和

上海市闵行

区 光 华 路

598 号 2 幢

4031室

从事数码科技、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配

件、数码产品、电子产品及配件、通讯设备及相

关产品、日用百货、服装服饰、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除专控）、五金电器、汽车配件的销售，商务

咨询（除经纪），会务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60% 的 股

份， 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

司。

2

怡 佰

（上海）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18

年2月

13日

2,000

万人民

币

马俊

中 国 （上

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业

盛路383号1

幢208室

电子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子产品、数码

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建材的销售，商务咨询，会务服务，转口贸

易，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贸易咨询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60% 的 股

份， 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

司。

3

安 徽 怡

成 深 度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公司

2014

年5月

23日

2,250

万人民

币

李建伟

合肥市庐阳

经济开发区

清 河 路 868

号庐阳大数

据产业园10

号楼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日用化工品（除

危险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酒具、工艺品、

电器、针纺织品、服装、玩具、工艺美术品、体育

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的销售；商务咨询；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医疗器械（二类）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在

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图文设计；摄影服务；

舞台设备租赁；农产品、蔬菜、水果、水产品、家

禽、粮食、农副产品、饲料原料的收购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88% 的 股

份， 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

司。

4

兴怡 (香

港 )有限

公司

2009

年 09

月 16

日

1,000

万元港

币

-

香港新界沙

田安耀街 3

号汇达大厦

19楼1906室

贸易。

公司持有其

60% 的 股

份， 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

司。

5

深 圳 市

怡 亚 通

供 应 链

股 份 有

限公司

1997

年 11

月 10

日

259,

700.90

91万人

民币

周国辉

深圳市宝安

区新安街道

海 滨 社 区

N26区海秀

路2021号荣

超滨海大厦

A座419

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

石、 珠宝等首饰的购销; 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

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

贸易; 机械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

(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 网上贸

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

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

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

销;有色金属制品的购销;润滑油的购销;会议

服务;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的销售;健身器材和

康复设备的安装及售后服务(以上不含法律、行

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

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金

属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纸

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

材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

销售; 电池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

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

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

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销;经营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度财务数据 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

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

负债

率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

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

负债

率

上海伦楦数

码科技有限

公司

3,

359.10

2,

766.54

592.56

16,

015.65

69.76

82.3

6%

3,

674.48

3,

078.24

596.24

2,

830.09

3.27

83.77

%

怡 佰 （上

海） 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3,

972.10

987.59

2,

984.51

1,

918.83

1,

434.6

5

24.8

6%

3,

983.79

647.83

3,

335.96

249.85 351.45

16.26

%

安徽怡成深

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7,

566.70

5,

079.64

2,

487.06

12,

599.95

34.57

67.1

3%

5,

595.58

3,

102.97

2,

492.6

1

3,

689.99

5.56

55.45

%

兴怡 (香港)

有限公司

9,

481.30

6,

186.01

3,

295.29

114,

070.51

158.2

3

65.2

4%

6,

991.43

4,

239.79

2,

751.6

4

19,

686.11

-543.

65

60.64

%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

3,685,

535.94

2,950,

810.95

734,

724.99

2,333,

430.35

16,

038.2

3

80.0

6%

3,729,

196.83

2,990,

180.53

739,

016.2

9

533,

226.00

4,

291.61

80.18

%

3、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与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拓展其融资渠道，促进

公司与子公司稳健发展，上述被担保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9,100.00万

元（或等值外币），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57,145.90万元，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321,

69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923,470.23万元的251.41%， 其中逾期担保

数量为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

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75,307.36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3,514.41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190,528.60万元， 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923,470.23万元的20.63%。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

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